北京科技大学精密贵重仪器设备报废技术鉴定报告
	仪器设备使用单位：（公章）
	鉴定日期：    年  月  日



	设备名称
	
	设备编号
	

	生产厂商
	
	规格型号
	

	设备原值（元）
	
	购置日期
	

	鉴定专家
（须具有副高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，不少于5名。）
	所在单位/部门
	专家签字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鉴定意见
[bookmark: _GoBack]（就是否到达使用年限、技术是否落后、是否损坏而无零配件或维修费用过高等方面给出鉴定意见。）
	

	备  注
	



说明：
1. 单价≥10万元（原值）的仪器设备申请报废时需填写此表；
2. 本表一式三份，一份使用单位留存，另两份连同《北京科技大学仪器设备报废报损技术鉴定表》一并提交至资产管理处。
